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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制度刚性、救助资源碎片化、制度条块分割的存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仍存

在顽固性短板，民生安全网尚且无法真正兜底。通过对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协同突出

案例的分析，从实践层面探讨了托底性社会救助中，多元救助主体如何整合资源实现

结构性协同和程序性协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成功耦合的关

键因素。研究发现，目标一致性、政府权威介入、信息共享机制是协同成功耦合的动力、

关键和核心。同时，本案例在托底性社会救助中的协同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如何协同

部门外社会力量，搭建资源统筹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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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发布和施行，

标志着我国基本确立了“8+1”社会救助框架体系，

更加明确了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

基本功能，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意

义。然而，救助体系仍存在顽固性短板和掣肘，民生

安全网还没有真正起到兜底性的作用：一方面，由

于制度刚性的存在，低保边缘群体、低收入家庭等

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群体无法被纳入到现有的救

助制度中；另一方面，由于制度间的条块分割、政策

碎片化、申请程序复杂，因此救助资源得不到有效

整合，权威碎片化和政策碎片化导致了救助实施过

程中存在着救助主体“各自为政”、救助程序“各行

其道”的问题。[1]

理论界的研究也显示，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的

构建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社

会公众、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救助协作

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功能整合，[2-3]而多元主体参

与协同的关键在破除社会主体缺乏协调与整合导

致的“双轨制”或“多轨制”[1]；同时，构建起常态化

的程序性机制，需要建立起救助对象的需求识别机

制以便精准识别救助对象， [4]并通过快速响应机

制、“一站式服务”机制、民政“大数据”信息共享机

制的构建，[5]以长效制度化解困难群体的突发性生

存风险。简而言之，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的建设需

要跨部门协同机制的补充和配合以及常态化的救

助程序安排。

本文选取了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中的突出案

例——Q市Q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度剖析，主要

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从实践层面看，托底性

社会救助中，多元救助主体应该如何协同联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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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救助资源、救助政策该如何进行整合与配置？二

是从理论视角看，社会救助中，协同的结构性主体

与程序性安排之间是如何耦合的？政府部门及非

政府部门如何进行结构性协同，如何在程序的建构

中协同治理？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综述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各国政府更加重

视以任务和绩效为导向，开始了去官僚化与分权化

的进程。[6]后来政界和学界开始不断认识到，公共

事务的治理已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而是要通过所

有形式的组织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来实现。[7]学者们

开始不断反思公共机构和管理者应该如何应对跨

部门、多层次的治理系统，如何构建起整体性的框

架来促进不同参与主体、治理程序的协同。[8]最后，

这些思想与观念被统一到“协同治理”的概念中。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协同治理”的概念进行了

不同的定义，但是协同治理的根本特征是对治理过

程中多元化的主体、多样性的目标与资源进行整

合，并且重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协同关系。[9]由于

协同治理理论对于分析跨部门合作治理现象具有

强大的解释力，学界广泛运用于生态治理[10]、水治

理[11]以及公共危机应对[12]等府际协同与基层治理

领域的议题。不同学者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大多

从协同主体与治理层次两个层面进行了理论探讨。

协同主体主要关注的是政府部门内部协同、政府部

门与非政府组织内外协同；[13]而根据治理层次的不

同，可将其具体分为政策协同、项目协同、公共服务

供给协同和面向个体的服务协同。[14]

在社会救助的研究中，传统的研究范式关注的

是社会救助中的政府责任，[15]但是随着社会救助体

制和机制的发展，研究范式也发生着转变，不同学

者开始基于多中心治理[16]、整体性治理[17]、协同治理[1]

和网络化治理[18]等理论视角，从社会救助治理的理

念、结构、功能和方式等方面讨论如何利用政府力

量和社会力量两种资源，构建起多元化的救助模式。

总体而言，学界对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进行了

深入讨论和研究，但目前尚没有学者结合实证材

料，从理论出发针对托底性社会救助的协作机制展

开细致分析，他们大多是停留在现状的梳理及模式

的探讨层面，尚未形成跨部门协同的独立分析框

架。因此本文希望弥补这一缺憾，将这一议题纳入

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内，绘制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

部门协同的整体图景。

(二) 理论框架：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的

耦合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根据政

策协调的措施和手段，将协同机制划分为两大类：

“结构性机制”(structural mechanisms)和“程序性机

制”(procedural mechanisms)。结构性协同机制关注

构建协同的组织载体，即为实现跨部门协同而设计

的结构性安排，如中心政策小组、部际联席会议、专

项任务小组等；程序性协同机制则关注实现协同的

程序性安排和技术手段，如面临“跨界问题”时的议

程设定和决策程序、制度化信息交流平台、促进协

同的财政工具和控制工具的选择等。[19]

国内学者周志忍等曾将这两类协同机制运用

于分析中国情境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并认为中国

的结构性协同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以权威为依托

的等级制纵向协同模式；以“部际联席会议”为代表

的横向协同模式；围绕专项任务开展的条块间横向

协同模式。[20]程序性协同主要有两大形式：“程序性

安排”和“配套技术”。[21]程序性安排包括常设性专

门协调机构的运作管理程序，非常设性机构如部际

联席会议设立的门槛条件、启动程序、运作程序、终

止程序，所有纵向和横向协同面临跨界问题时的

议程设定程序、决策程序以及政策执行中的程序性

安排；配套技术包括信息交流平台和交流的程序

规则、协同文化和能力的培育、协同激励和问责

工具。[22]

但经合组织的划分和周志忍的研究均并未对

两类协同机制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展开探讨，此外，

它们也没有论及在两类协同框架下，协同政府部门

外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可能性。事实上，协同治理区

别于传统政府管控社会管理模式的本质就在于其

社会性取向，这不仅是对公共性扩散的价值性回应

与工具性应用，更是协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3]

本文拟以经合组织的划分和周志忍的理论框

架为指导①，在经合组织的划分和周志忍框架的基

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在结构性协同中增加

了“政府部门外协同”，并结合托底性社会救助的实

证案例，对两大协同机制的互动模式及部门外协同

模式展开探索性分析(见图1)，提出三大基本假设：

假设1：结构性协同包括政府部门外协同；

假设2：程序性协同与结构性协同存在耦合关系；

假设3：程序性协同与结构性协同的成功耦合

存在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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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介绍与分析

为了刻画出较为完整的理论图景，本文所研究

的案例近似于典型案例，采用过程追踪的方法来揭

示因果机制。选取Q市Q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考察

原因有二：第一，根据托底性社会救助300个试点单

位的问卷调查、工作报告及2016底在京举办的“临

时救助工作会议”相关单位汇报，Q市Q区的经验得

到了民政部门的表扬与推荐，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案

例；第二，Q市Q区在程序设定、政策资源统筹、协同

部门联动和充分发挥地方性社会力量等方面较为

突出，不仅在组织构架、社会力量参与、资源统筹等

方面有比较成形的做法，协同前后的成效与困境也

都得以展示，从中也可以获取丰富且多样性的案例

素材。因此，本文在2016年3—9月对Q市Q区开展了

相应的资料收集和调研工作，并按照学术惯例，对

个案所涉及的组织名称、地名和人名均作了化名处理。

(一) 案例简介

Q区地处F省东南沿海中部，是Q市下辖的4个
城区之一，辖区面积为306平方千米，拥有36万人

口，作为一个现代化石化港口城市，拥有丰富的石

化资源和港口资源，经济基础较为雄厚。①2015年，

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救急难”综合试

点工作的通知》，Q区名列全国确定的300个试点

单位中。Q区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落实试点工作，

将该项目列为全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全区社会

救助统筹联动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托底性社会救

助的专项领导小组，通过统筹救助资源、优化救助

流程，建立了主动发现机制、多元筹资机制、资源统

筹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受理−响应机制和转介机

制等程序性设置(见图2)，探索托底性社会救助的

实现路径，及时高效地帮助需要救助的社会对象。

经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全区救助工作共支出约

2 193万元，救助9 436人次。

1. 主动发现机制

传统的救助仅依靠困难群体的上门填表申请，

且对于申请的受理时限没有明确的行政规定，“坐

等上门申请”的救助方式不仅不利于发现潜在的

“急难”事故，而且也不能保证救助时效。为了提升

社会救助的时效性，Q区政府改变“坐等救助”为

“主动发现”，组建了一支以社区网格员、志愿者、邻

里宗亲为主体的发现队伍，利用在同一地域中的宗

亲对于生活场域中的困难群体更为了解、对救助对

象更可能精确瞄准的优势，Q区政府将宗亲人力资

源转化为“志愿者资源”，通过宗亲内部社会网络，

鼓励和动员宗族内部成员加入，发挥社会救助精准

瞄准的优势。Q区民政局局长这样介绍：

2016年登记在区民政局社会公益名册的

志愿者共有13 623人，累计参与公益活动的人

次达到总人口的2.6%，大部分的志愿者主要

服务于自己所处社区、村落等基层组织中。宗

亲力量往往还能破解那些政府无法触及和化

解的救助困境。在我们的救助案例中，有位高

龄母亲不愿将患有精神病的儿子送至医院进

行救治并封锁在家中，在患者的生活和健康得

不到有效的保障时，政府试图进行解救却遭到

了母亲的阻拦，最终，社区通过动员与其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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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程序型协同与结构性协同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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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亲，让宗亲不断游说患者母亲，最终成功

救助了该患者。(LKN20160713)

2. 资金筹集机制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我国社会救助资

金筹集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社会救助资金和社会工

作经费纳入到县级财政预算，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可

能会导致资金的供给与困难群体的实际需求不相

匹配。社会救助资金的匮乏是目前民政部门面临的

普遍性问题，社会救助常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的窘境。Q区为了破解筹资上的困境，成立了“救急

难”公益基金，据统计，从2015年至今，累计投入资

金达6 000多万，主要来源于上级有关部门补助资

金以及社会各界通过创办专项医疗救助基金会、爱

心企业结对帮扶捐赠、网络义捐等形式提供的资金

支持。②

2015年SY街道创办了全区首个通过民间

捐赠设立的医疗救济专项基金——LJW红十

字医疗救助基金，在5年内捐赠1 000万元，主

要用于向贫困家庭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提供

临床医疗救助和后期康复救助；积极发挥互联

网公益的作用，利用轻松筹、腾讯公益等网络

平台进行社会筹资；利用村规民约、移风易俗

的宣传，精简民俗活动的繁文缛节，节省用于

民俗活动的铺张经费，捐赠给村级爱心援助

站。以FW镇为例，2016年镇区内的10多个宫庙

简办了神事，将节省筹集起来的“香火钱”捐赠

于当地中学的教育促进会。(LKN20160325-1)

3. 资源统筹机制

社会救助中的难点问题是社会救助资源的分

散化、救助部门的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并因此导

致多头救助和遗漏救助等问题并存。

“九龙治水”最终变成了“无龙治水”——

Q区民政局救灾救助股负责人这样评价。为了

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区民政局局长在总结之前

工作的经验后认为资源统筹是部门协同的重

要前提，在得到了区领导的支持后，民政局牵

头梳理了现有的社会救助资源，明确每个职能

部门的救助对象，并作为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

应的救助资源。(GPF20160325-1)
Q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救急难”综合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民政、卫生、教育、人

社、住建、综治、司法这七个牵头部门的职责进行了

明确。以医疗救助为例，Q区掌握医疗救助资源有

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局的新农合补偿、普通门诊补

偿、特殊门诊补偿、大病统筹补偿等，还有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局的基本医疗保险、慈善总会的慈善助

医以及红十字会的医疗救助基金。医疗救助资源散

落在各个部门之中，呈现“碎片化”管理的状态。经

过资源梳理和部门职责确权后，区卫计局牵头对因

患病而无经济能力治疗、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困

难家庭予以医疗救助，统筹使用各种医疗救助资源。

4. 信息共享机制

打破社会救助体系碎片化现状的前提是实现

救助信息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是连接救助流程的

各个环节和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是信息共享机

制的载体与方式。Q区通过建设“社会救助综合施

救平台”，将平台的运用落实到乡镇一级的基层组

织，实现纵向垂直、横向平行的信息共享模式。Q区

民政局局长这样介绍：

我们局在取得区政府的支持下，划拨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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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区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的运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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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预算购买第三方公司开发的“社会救助

综合施救平台”，这个平台在政策整合的基础

上，能将各部门的各项救助项目、对象、办理程

序、救助情况录入系统。在社会救助综合施救

平台搭建成功后，区级、街道 (镇 )级、社区

(村)级三级的“一门式受理窗口”都与信息化

服务系统进行对接，由此形成了从社区(村)到
区局的社会救助信息化通道。(LKN20160325-8)
信息共享平台的具体的运作流程包括四个方

面。首先，社区(村)、街镇作为基础信息的统一入

口，采集被救助对象基础信息、救助申请信息等内

容；其次，将平台开放给各个救助职能部门，以数据

资源中心作为数据的承载点，实现信息交换和共

享；再次，各救助职能部门根据救助业务的范围，处

理并上报各类救助人群的救助情况；最后，通过社

会救助门户网站宣传政府救助政策和救助行为，并

接受群众的监督。

5. 响应机制与受理机制

Q区利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受理—响应机

制进行风险事件的干预与控制。“一门式受理”相较

于之前多跑流程、多跑部门的受理流程，最大的特

点是利用网络化的技术平台，简化流程、简洁办事。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其实体现的

是一种合署办公，把不同行政分工的相关部门

集中在一起，方便群众办事。具体的做法是依

托“社会救助综合施救平台”，协调统筹民政、

教育、卫计、人社和住建等相关部门的资源，在

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设立一门式的受理

窗口，将所有救助事件都放在一个服务平台上

受理，形成三级救助服务网络。(WLM20160326-3)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受理—响应机制不仅

对信息共享机制和政务协同平台的建设提出了要

求，对基层公务员的政务协同能力和合作意识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实现社区“一门式受理窗口”的稳步

推进，我们已经组织了多次的工作人员培训，

主要是为了让基层工作人员学习和熟悉新开

发的“社会救助综合施救平台”系统，并且全面

了解并掌握国家、省、市区层面关于社会救助

的政策，培养他们的协同能力与合作意识，以

提高“一门式”办公的效率。(LKN20160327-2)
但是，在处理较为严重、具有风险扩大的危机

事件上，Q区主要通过开展部门联席会议，由民政

部门牵头，主管部门联动协调的专项协商。

例如突发性的交通事故，由于民政部门无

法单独行动，必须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有效联

动。在先行救助的前提情况下，民政局、公安局

与卫计局通过部门联席会议，依据各自主管的

资源对个案进行分析，制定事中的救助及后续

的转介救助方案。(LKN20160325-7)

6. 转介机制

在实施急难救助之后，对于符合救助制度规定

的救助对象，社区、乡镇将其纳入相应的制度救助

范畴之中，比如低保制度。但是对于政府制度刚性

溢出的范围，则由区民政局利用社会组织反应快、

机制活、提供服务方式多样和资源调动能力强的优

势，购买“HK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社”的服务为困难

家庭提供的救助帮扶。Q区民政局局长这样介绍: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和优势各不相同，

比如事后的心理干预不是我们所擅长的，我们

就将这些无法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转介给

HK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社，中心社运用各街道

镇爱心工作室及专业社工队伍的力量开展社

工介入救助，对有突出困难的对象予以帮扶。

(LKN20160325-2)
HK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社的负责人对转介的救

助个案帮扶进行了进一步介绍：

比如那些由于户籍问题无法享受政府的

医疗救助和低保政策、但因病返贫的外地人口，

HK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社通过制订个案帮扶方

案，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帮扶，并且社工定期上

门慰问，提供心理慰藉和疏导。(HLM20160325)

(二) 案例分析

案例的刻画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情景的描述之

中，而要试图通过案例剖析和吸收现有理论的内核，

在理论深度和实践高度进行深入探讨与发展。所以

这里主要是论述案例中的主动发现机制、多元筹资

机制、资源统筹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受理−响应机

制和转介机制是如何体现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

同(如表1所示)，为下文的理论分析做铺垫。

1. 主动发现机制：依托邻里宗亲的政府部门

内外结构性协同

覆盖面广、时效性强的主动发现机制可以帮助
相关部门尽早发现救助主体，案例中Q区的主动发
现机制突破了传统服务供给中的部门内协同，不仅
有以街道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员为主的部门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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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还有以专业社工组织、志愿者群体和宗族作为
补充渠道的部门外协同。其通过政府部门外协同打
破了政府独揽责任的模式，借助作为主体的政府力
量和邻里宗亲、社会组织的力量所构成的发现网
络，将家庭风险的承担主体由单一主体承担格局，
转化为政府、邻里宗亲、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承
担的风险分配格局，形成政府公共部门与非政府组
织间的“内外协同”。FW镇某姓的宗族基金会秘书
长介绍：

我们这里的一些单姓村，认可度最高的组

织还是宗族，族内和族外事务基本都依赖于宗

亲帮忙和解决。其实政府和宗族组织在救助上

的目标和价值都是一致的，为了多帮困难群众

一点忙，不至于让他们的生活没有着落。而且

像宗族这样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大家都

是愿意出活出力的。宗族的组织形态稳定、内

部成员认可度高，让宗族参与进来，能更快地

发现困难群众。(HYJ20160614)

2. 多元筹资机制：以社会力量为依托的部门

内外结构性协同

多元筹资机制是托底性社会救助持续开展的

坚实基础，目前在大多数地区，政府是资金的主要

供给主体，但地方财政往往难以满足救助需求。

Q区案例在盘活救助资金方面，并非孤立行政，而

是有效地协同部门外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吸纳了市

场和社会的资本。这有别于传统的协同生态，突破

了政府部门的界限，拓展了协同的主体，是结构性

协同的有效补充。Q区民政局局长表示：

动员社会资本注入托底性社会救助的资

金渠道是中央文件对于地方试点工作的要求，

毕竟资金保障是基础，也是政府工作的难点。

所以在筹资机制上，我们也不断发挥社会力量

的作用，公益慈善组织和本地有影响力的社

会组织、驻地企业也积极为区政府设立“救急

难”公益基金进行捐款。同时我们也要保障社

会资本的有效使用，2015年全区救助资金共投

入2 200多万元，2016年达到3 000余万元。

(LKN20160325-2)

3. 资源统筹机制：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

向结构性协同

协同治理是资源高度密集型的综合治理形

式[24]，部门间政策协调的目的是实现“共同的目标”

或期望的结果，在救助政策“政出多门”、救助部门

“各自为政”的情况下，Q区民政局在上级领导下，

利用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模式，构建起

社会救助资源统筹机制。权威的支持是资源统筹机

制构建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一个政府主导的政治生

态中，高层的一言一行对社会和基层具有很大程度

的影响。[25]Q区民政局局长表示：

虽然一直在强调要进行资源整合，但实质

上很多地方都没能够顺利推进，Q区能够实现

跨部门的资源统筹，主要还是得益于区政府和

市政府领导的支持，因为Q区是试点单位，且

表 1    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的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

类别 维度 具体形式 对应的救助机制

结构性协同 政府部门内协同 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模式 ·资源统筹机制
以“部际联席会议”为代表的横向协同模式 ·受理—响应机制(“救急难”部门联席会议)
围绕专项任务开展的条块间横向协同模式 ·受理—响应机制(“救急难”部门联席会议)

·受理—响应机制(“救急难”中心领导小组)
政府部门外协同 以邻里宗亲、社会组织、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 ·主动发现机制(宗亲)

·多元筹资机制(宗亲基金会、企业)
·转介机制(社工组织)

程序性协同 程序性安排 常设性专门协调机构的运作管理程序 ·受理—响应机制(“一门式受理”)
非常设性机构的门槛条件、启动程序、运作程序、终止
程序

·受理—响应机制(“救急难”部门联席会议)

所有纵向和横向协同面临跨界问题时的议程设定程序、
决策程序

·受理—响应机制(“救急难”中心领导小组)

政策执行中的程序性安排 ·主动发现机制
·多元筹资机制
·资源统筹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
·受理—响应机制
·转介机制

配套技术 信息交流平台和交流的程序规则 ·信息共享机制
协同文化和能力的培育 ·受理—响应机制(主动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培养)

·转介机制(资源转介业务能力的培养)
协同激励和问责工具 ·将托底性社会救助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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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项目列入到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是

有明确的考核，所以各个兄弟部门也积极参与

到其中。(LKN20160325-2)

4. 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信息交流平台和交流

规则的程序性协同

信息共享机制是以整体的、协同的决策和执行

模式展开的，解决了过去救助中政府内部部门和服

务提供过程中碎片化和分散化的问题。建立社会救

助的信息共享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程序性协同配

套技术中“信息交流平台和交流的程序规则”的建

设。Q区借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打破时间、

区域、部门间的间隔，建立政府内部各部门、政府内

部与政府外部其他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才能

有效挖掘和积累历年的救助信息和相关资料，并及

时记录各级部门管辖的各项救助信息，从供给侧的

角度实现社会救助信息、资源的协调。Q区民政局

办公室主任说：

信息共享平台是社会救助统筹联动工作

的中介平台，能够将汇总到的社会救助信息联

网给7个职能部门。统筹救助信息后，能够有效

规避重复救助和遗漏救助的问题；并且困难群

众也不用再多跑腿，只需到村居委进行申请，

由村居上报申请材料，依托信息共享平台传到

区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GAP20160325-1)

5. 响应机制−受理机制：程序性协同与结构

性协同复合协同

高效的受理机制和快速的响应机制，不仅能够

以最快的速度响应急难状况，同时也能将急难状况

扩大风险降到最低。Q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在所在的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一门式受理”窗口，依

靠信息共享平台的技术配套，改变了以往垂直的线

性受理模式，实现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程序性协同。

垂直组织结构的典型特征即“向上反馈”，往往不适

用于快速反应和即时处理，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让行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比较优势得以完整发挥，各

个部门在行动准则和业务流程的指导下，得以自由

组合从而进行部门对话、信息交换、相互协作。同

时，参与协同的工作者改变过去的单一业务，通过

业务培训与学习，增强与协同治理相适应的促进、

协调和召集能力，从而适应部门协同中伙伴关系互

动的需要。

并且，在公共服务递送过程中，政府部门内主

体之间的结构性协同至关重要，除了需要以权威为

依托的纵向协同配合，还需要围绕急难专项任务开

展的条块间横向协同，需要对行政服务中心这类程

序性协同中的“常设性专门协调机构的运作管理程

序”进行细致地规划和流程再造、业务的集成和重

组，进而使得救急救难内化为各部门的份内之事。

6. 转介机制：结构性协同中部门内部横向协

同和政府部门外协同

社会救助的事后转介关键在于，结构性协同中

部门内部横向协同、以及政府部门外协同的实现。

事后转介有赖于基层政府(尤其是街道、镇一级)对
托底性社会救助的重视，尤其强调基层工作人员需

要具有将社会救助项目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有机

衔接的主动意识和业务能力，做到不重不漏。同时，

要强化与其他部门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与沟通的合

作能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多样性、灵活性的优

势，弥补政府在提供具体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形

成结构性协同的政府部门内外协同。Q区民政局办

公室主任这样介绍：

在转介机制方面，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为社

工组织的发展供给输血机制，同时提供优待政

策鼓励社工组织实现自我造血能力，为社会力

量参与社会救助创造条件。每年区政府都会划

拨100多万购买的专业社工服务，截止到2016年，

HK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已经为辖区内5 000多
名的困难群体提供服务。(GAP20160325-2)

四、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的耦合机理

协同创新说到底是体制机制的重新安排，体现

的是一种制度创新[26]。制度创新既涉及到行为主体

对于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也涉及到整体体制机制的

流程重构。而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耦合的逻辑

是什么？两者成功耦合的关键要素是什么？遵循

上述的叙述逻辑，结合实证经验，本文论证前文提

出的三个命题和假设。(见图3)

(一) 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的耦合逻辑

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的耦合生成逻辑可

以概括为确定协同主体选择标准(结构性协同)——

信息共享技术的运用(信息共享平台)——统一的

程序性安排(程序性协同)。

1. 确定协同主体选择标准

具体来说，确定协同对象的选择标准是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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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主体的价值目标与资源。协同主体需要有共同

的价值目标，无论是政府部门内部，还是案例中以

宗族、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均关注贫

困救助的议题，共同推进社会救助时效性与有效性

的提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各自在特定

类型的资源汲取和配置方面占有优势，结构性协同

将各协同主体具有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资源进行交

换、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在没有构筑协同机制之前，各结构主体由于信

息不对称、资源优势碎片化等原因，无法得到有效

整合。如Q区案例中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均有意

参与社会救助，但由于缺乏权威的支持及信息的对

接，导致重复性救助和遗漏性救助并存等问题，无

法将有限的救助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救助瞄准率相

对低下。所以结构性协同不仅包含政府部门间的协

同，还吸纳了政府部门外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

形成结构主体的合力。接下来充分厘清各结构主体

的资源禀赋并有效整合后，才能更好地发挥各主体

的资源优势，拾遗补缺，增强公共服务递送能力。在

Q区案例中，主动发现机制、多元筹资机制和转介

机制的构筑都有赖于Q区政府主动发现可以吸纳

的结构主体——社会力量及市场力量，然后确定协

同对象选择的标准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这也是对

“结构协同包含政府部门内外协同”命题假设的具

体回应。

2. 信息共享技术的运用

尽管各协同主体之间相互依赖，但是彼此间关

系复杂，且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信息孤岛、时间

跨度、利害关系[27]。信息资源的对接则打破了政府

部门间及部门外的信息壁垒，通过“信息交流平台

和交流的程序规则”实现结构性主体的联结与对

话。信息技术使得政府部门与政府外部门聚合成一

个高度整合的系统。通过“社会救助综合施救平台”

的信息共享与案例转介，政府组织内部以及政府组

织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得以建立起扁平化、多线程化

的沟通机制，降低信息交流的时间成本。

同时，信息共享技术为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

同搭建耦合桥梁。第一，“社会救助综合施救平台”

搭建好各救助类型的申请和受理的规范程序，结构

性主体按照既定程序和规定时间完成救助程序；第

二，相关部门利用“社会救助综合施救平台”的信息

收集与反馈，依托平台实现数据共享，逐步建立起

困难家庭的电子档案库并加以完善及更新，利用大

数据的分析方法，探索困难家庭的预警和主动施救

的可能，以保持对环境的变化的灵活适应性，实现

协同增效。

3. 统一的程序性安排

程序性协同实现了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系统

构建的分工合作。首先，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涵盖

着不同的程序和环节，包括主动发现机制、资金筹

集机制、资源统筹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响应—受理

机制和转介机制等六大流程，是民政部门根据提升

救助的时效性这一价值目标而设定的实现路径。这

六个流程机制的重塑，注重政府部门内部和政府部

门外力量的协作，同时要求实现政府部门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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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耦合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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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其次，不同协同主体在各个程序与环节中的作

用和分工也各不相同，如在主动发现机制、多元筹

资机制和转介机制中更加注重来自社会力量的优

势。社会力量通过 “结构性嵌入”，即统一性的程序

安排由政府部门制定，获得政府的信任，在政府赋

予的发展空间中发挥优势，为居民提供更好公共服

务。而资源统筹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受理—响应

机制则依靠政府内部的协同意愿和协同共治，更多

发挥的是“关系性嵌入”的作用，这个过程强调塑造

政府部门共同的服务理念以及注重部门间协同文

化和能力的培养。

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耦合机理的构建超

越了现有理论中只关注政府部门的结构性协同，着

眼于协同治理理论在社会结构变迁与整治改革实

践中的应用，从而彰显协同理论契合后现代社会治

理实践中的高度和深度。

(二) 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成功耦合的关

键要素

协同理论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过程，它涉及到共

同目标、主体互动、信息互换等常规性要素[28]。本文

认为目标一致性、政府权威介入和信息共享机制是

结构性协同的互动和程序性协同的运作两者成功

耦合的关键要素。

1. 目标一致性是两类协同成功耦合的动力

目标一致性促使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外的力

量结构性协同。托底性社会救助作为基本公共服务

的体系内容，是政府必然承担的责任[29]。但是政府

部门外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着各自的利益出发点，

企业往往热衷于通过慈善捐赠参与社会救助，将有

形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关系性的社会资本、体现企业

精神的文化资本或标示企业地位声望的象征资

本[30]；而宗族自古便是社会救助的主要提供者，“置义

庄里中，以赡族人”便是其重要体现。虽然政府部门

与政府外力量的利益价值存有差异，但是他们具有

目标一致性——共同编织起托底性的社会安全网络。

目标一致性影响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的构建。

作为由6个程序环节构建起来的有机整体，托底性

社会救助机制的回应性及有效性取决于各个环节

的衔接性与配套性；而目标一致性内化于程序性安

排和配套性工具的运作中，为机制运转提供动力。同

时，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外力量始终以公共价值为

导向，参与到不同程序环节的分工合作，协同共治。[31]

2. 政府权威的介入是两类协同成功耦合的关键

从实践层面看，在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的建构

中，权威的介入是两类协同成功耦合的关键。在政

府单一主体供给体制资源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需

要的制度环境下，Q区政府主动吸纳并协同了社会

体系中固有的治理资源——宗族、社会组织、地方

企业，并充分利用治理资源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策略性构筑了协同治理模式，使部门外力量发挥了

“拾遗补缺”的作用。Q区政府将宗亲人力资源协同

为“民情观察员”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民情沟通渠道，

依靠宗亲志愿者搜集舆情，及时困难群体；利用社

会力量的资源优势对民间救助基金进行盘活，有效

弥补了救助资金缺口。

无论是结构性协同主体的丰富还是程序性协

同的规则设定，政府都在其中充当着合作协同的主

导者。政府的主导能够激发存量制度中的能动力

量，特别是在政策议程的设置、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性安排和配套技术的配置中都发挥关键作用。同

时，政府对于社会力量参与的激励和约束强度直接

影响着多元主体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多元主体存在

着差异，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资源配属，因而协

同是一个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过程。[25]所以政府

权威的介入能够从制度协同、经济引导、信息共享

等方面提供服务，推进社会力量的参与从碎片化走

向整体。

3. 信息共享机制是两类协同成功耦合的核心

信息共享机制不仅搭建起不同结构性主体的

互动桥梁，同时也是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成功

耦合的核心。信息时代下，技术可以实现协同进程

中的动态同步以及跨时空资源、知识的整合。[32]一

方面，信息共享平台的开发能够促进协同中的多元

结构性主体形成紧密的联系，使各主体间的互动关

系更为有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改变着协作互

动的环境和程序，信息共享机制串联起整个托底性

社会救助机制的所有程序设置，改善组织结构上与

救助程序间的信息沟通状况，结构的扁平化与程序

的信息化促使托底性的社会救助更为及时和高效。

学界有许多信息技术提升治理效能的研究，但

是人们更倾向于信息技术看成是“辅助性技术”或

者是单纯性技术。[33]将其置身于技术治理的理论范

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技术能够在新的层面重组

既有结构，却不危及现有结构的整体特征；亦使不

同结构和行为取向在新的层面上具有“可通约性”，

从而促进制度的变革。[34]所以在结构性协同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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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协同的耦合逻辑中，信息共享机制不仅重塑了政

府与社会力量在社会救助领域中的结构性关系，同

时也促进了程序性机制的再设计和优化、开发与情

景相适应的配套技术。

五、结论及启示

社会救助作为最基本、最悠久的社会保障制度

安排，是社会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络，构建

起托底性的社会救助机制对于社会公平、社会和谐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案例图景刻画了一个具有回应

性及有效性的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其需要具备政

府与社会力量的结构性主体协同以及有序的程序

性安排的配合。

但社会救助领域的协同合作尚且处于探索阶

段，还未形成稳定的、多方位的互动。尤其是在当前

治理资源配置严重“内卷化”，正式组织制度难以应

对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制，社会主体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服务供给严重“缺氧”的困境之下，如何发掘地

方性固有治理资源，如何顺应传统和特色，利用传

统和特色所提供的资源，是地方政府协同创新、提

升治理绩效的题中之义。尽管案例中的宗族资源有

其地域局限性，但那些宗族社会不发达的地区也并

非白纸一张，各地在长期的发展和积淀中均有属于

各自的独特禀赋资源，如上海地区长期形成的志愿

者组织，因此努力发掘和利用传统和特色所提供的

资源并进行相应的塑造，将成为社会救助协同治理

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总之，目标一致性、政府权威介入和信息共享

技术是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的成功耦合的关

键要素。三者有机结合便能够推进现有理论的发

展，为构建协同理论图景添砖加瓦。

a该理论框架认为结构性协同主要指政府部门内侧重于强调协同

主体的组织形式；程序性协同包括程序性安排和配套技术两个部

分，强调的是协同中程序和工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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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pinning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 Governance: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Synergy and Procedural Synergy

HUANG Jianfeng, YAN Z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Due to institutional rigidity, fragmented relief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China's social
relief system has lingering weaknesses and the security net for people's livelihood is incomplete for the
underclass.Through analyzing prominent cases of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underpinning social relief,
practic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multiple relief subjects integrate resources for structural and procedural
cooperation in the underpinning social relief on the practice level;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of the successful coupling of structural and procedural synergies.It is found that goal consistenc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terven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are seen as the driving force, key and
core for successful collaborative coupling.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underpinning social assistance in the
cases has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on how to cooperate with social forces and
build the resource pooling mechanism.

Key words: underpinning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synergetic governance; structural synergy; procedural
synergy;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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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Banking in Community Building: Advantages,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Improvement: A case Study of LanJiang Street in Lanxi City

ZHAO Dingdong1, HUANG Zhaoyi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2. Business and Law School,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China)

Abstract: Time bank is a relay of love characterized by "service for service". This point-exchange-based
voluntary service has become a new platform which encourages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enhances mutual assistance in neighborhood.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hile Lanjiang
Subdistrict Time Banks encourages multiple-subject-driven management, resident-friendly activitie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common people, "Lanjiang mode" lacks human support for effective operation and
endogenous forces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Phenomena like predominance of depositing rather than
withdrawing score is increasingly worrying, while individual kindness-relied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 has
not yet been born. From three stages of self-organized agglomeration, self-organized order-keeping and self-
organized promotion, time banks can take on the role of keeping regional communities together.

Key words: time bank;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ocial work; community support; self-organization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0/3 第 20 卷第 2 期

— 91 —
 


